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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水科院瑞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水科院瑞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舜金属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东南大学、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秀瑛、姚圣法、古浩、孙萍、冯健、朱峰、赵帅、张磊、胡庆华、陈晴晴、宋鹏飞、

姚鹏、王承强、李寿千、费建军、朱小磊、李艳、孙宁、徐枫、孙菲菲、张辉宇、姜羿宏、沈珊珊、杨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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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运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基本规定、材料、结构设计、构造规定、抗
震设计、耐久性设计、施工及质量检验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运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和质量检验,不适用于轻骨

料混凝土和其他特种混凝土结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50152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

GB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JGJ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T16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GJ256 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

JTS146 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JTS151—2011 水运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JTS153 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JTS202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JTS202-1 水运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控制技术规程

JTS202-2 水运工程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JTS/T233 水运工程图结构试验检测技术规范

JTS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SL191—2008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677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660MPa级带肋钢筋 660MParibbedbars
采用热处理或热轧工艺生产,钢筋的金相组织主要是铁素体加珠光体,基圆上无回火马氏体组织的

具有660MPa屈服强度标准值的带肋钢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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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 reinforcedconcretestructureswith660MParibbedbars
以660MPa级带肋钢筋作为受力钢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4 基本规定

4.1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内容、设计方法、构造规定、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耐久性设计均应符合GB/T50010、JTS151—2011、JTS146、SL191—2008、JTS153等

的有关规定。
4.2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及检验应满足JTS202、JTS202-1、JTS202-2、SL677、

JTS257等的有关规定。
4.3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设计的裂缝控制等级,符合下列要求。

a) 船闸工程、船坞工程中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处的环境,应根据使用要求按

SL191—2008划分为五个环境类别,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根据结构的工作条件按SL191—
2008中表3.2.7的规定取用。

b) 港口工程应根据使用要求按JTS151—2011划分为3级,裂缝控制等级、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

根据结构的工作条件按JTS151—2011中表3.3.4的规定取用。

5 材料

5.1 一般规定

5.1.1 混凝土及其原材料应符合GB50666、JTS202、SL677、JTS257的要求。

5.1.2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淡水环境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C30、海水环境混凝土强度

等级应不低于C35。

5.2 钢筋

5.2.1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技术条件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2.2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强度标准值的保证率不应小于95%。
5.2.3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660MPa级带肋钢筋力学性能参数表

钢筋型号

钢筋公

称直径

d/mm

强度

标准值

fyk/MPa

极限强度

标准值

fstk/MPa

弹性模量

Es/MPa

断后

伸长率

A/%

最大力总延

伸率限值

δgt/%

钢筋实测抗拉

强度值/钢筋实

测下屈服强度值

钢筋实测下

屈服强度值/
强度标准值

HHRB660

HHRB660E
6~50 660 825 2.0×105 15

≥7.5 — —

≥9.0 ≥1.25 ≤1.30

  注:HHRB660为660MPa级带肋钢筋,HHRB660E为660MPa级带肋抗震钢筋。

5.2.4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一般取570MPa、抗压强度设计值一般取570MPa,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轴心受压构件采用660MPa级带肋钢筋时,钢筋的抗压强度设计值应取400MPa。

b) 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按抗拉强度设计值采用;当用作受剪、受扭、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时,抗拉强度设计值应取360MP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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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构设计

6.1 一般规定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并
应符合GB/T50010、JTS151—2011的规定;船闸工程还应符合SL191—2008的规定。

6.2 设计计算

6.2.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结构构件计算截面上的荷载效应

组合设计值应按持久组合和短暂组合分别计算。其中,船闸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结构构件计算截面上的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应按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分别

计算。

6.2.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允许出现裂缝的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应验算作用的准永久组合下裂缝宽度,当考虑作

用的频遇组合时,可采用频遇组合值代替准永久组合值。其中,船闸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

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应根据使用要求按照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进行抗裂验算或裂缝宽度控制

验算。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受弯构件挠度验算,应符合JTS151—2011中6.5的规定。其

中,船闸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受弯构件挠度验算,应符合SL191—2008中7.3的

规定。

7 构造规定

7.1 混凝土保护层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按JTS151—2011中表7.2.1
的规定取用。其中,船闸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钢筋直径及SL191—2008中表9.2.1所列的数值,同时不应小于粗骨料最大粒径的1.25倍。

7.2 钢筋锚固

7.2.1 当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

度应按公式(1)计算。受压钢筋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公式(1)计算长度的0.7倍。

la=0.14
fy

ft
d …………………………(1)

  式中:

la———受拉钢筋的基本锚固长度,单位为毫米(mm);

fy———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单位为兆帕(MPa);

f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单位为兆帕(MPa),按JTS151—2011的相关规定取用;当混

凝土强度等级高于C60时,按C60取值;

d ———锚固钢筋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7.2.2 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计算值应修正,船闸工程按SL191—2008中9.3的规定执行,其余应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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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S151—2011中7.3的规定执行。

7.2.3 当纵向受拉660MPa级带肋钢筋末端采用机械锚固措施时,包括附加锚固端头在内的锚固长度

可取为公式(1)计算的基本锚固长度的0.7倍。锚固形式主要有末端带弯钩、末端与钢板穿孔塞焊、末
端与短钢筋双面贴焊等。当钢筋机械锚固采用末端带弯钩时,技术要求按表2执行,弯钩形式和构造要

求宜按图1采用,其余锚固形式按JTS151—2011中7.3.4的规定执行。

表2 钢筋末端带弯钩技术要求

锚固形式 技术要求

90°弯钩
末端90°弯钩,当钢筋直径为28mm以下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6d,当钢筋直径为28mm

及以上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7d,弯后直段长度为12d

135°弯钩
末端135°弯钩,当钢筋直径为28mm以下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6d,当钢筋直径为28mm

及以上时弯钩内径不应小于7d,弯后直段长度为5d

  注:d 为钢筋的公称直径。

a) 90°弯钩 b) 135°弯钩

  标引符号说明:

D ———弯钩内径;

d ———钢筋的公称直径。

图1 钢筋末端带弯钩形式示意图

7.3 钢筋连接

7.3.1 钢筋的连接宜采用机械连接,也可采用搭接焊接或绑扎搭接,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混凝土结构中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宜设置在受力较小处,接头末端至钢筋弯起点的距离不应

小于12d(d 为钢筋的公称直径)。在结构的重要构件、关键传力部位和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结

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不宜设置连接接头。

b) 纵向受力钢筋接头均应相互错开,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纵向受拉钢筋连接接头数量百分率

均不应大于50%,机械连接及焊接连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50%,梁类、板类及墙类构件

的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25%、柱类构件不宜大于50%。

c) 当采用机械连接时,同一根受力钢筋连接区段的长度不应小于35d;当采用搭接焊接时,同一

根受力钢筋连接区段的长度不应小于35d 且不小于500mm;当采用绑扎搭接时,同一根受力

钢筋连接区段的长度不应小于锚固长度的1.4倍且不小于300mm。

d) 绑扎搭接连接应用于直径不大于20mm的纵向受拉钢筋以及直径不大于22mm的纵向受压

钢筋的连接;机械连接和搭接焊接应用于直径不小于14mm的受力钢筋的连接。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连接接头示意图见图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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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连接接头示意图

7.3.2 660MPa级带肋钢筋机械连接应采用直螺纹套筒连接方式,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套筒应符合JG/T163的规定。直螺纹套筒宜采用45号优质碳素圆钢或结构用无缝钢管,

45号钢应经过强化处理,其抗拉强度不应大于800MPa,断后伸长率不宜小于14%;不应采用

淬火等热处理工艺提高强度。

b) 套筒原材料也可选用经接头型式检验证明符合JGJ107等相关标准中接头性能规定的其他钢

材,套筒实测受拉承载力不应小于660MPa级带肋钢筋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1.1倍。

c) 套筒的尺寸应根据被连接钢筋的直径及套筒的力学性能,按JG/T163的规定确定。

d) 直螺纹套筒连接接头宜相互错开,其接头性能、接头面积百分率及不同直径钢筋的连接应符合

JGJ107的相关规定。

e) 直螺纹套筒的保护层厚度、横向净间距、套筒处箍筋的间距应满足GB/T50010、JTS151—

2011、SL191—2008规定。

7.3.3 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焊接仅允许采用单面搭接焊接,焊缝长度应不低于10d。

7.3.4 660MPa级带肋钢筋绑扎搭接相关要求应符合JTS151—2011、SL191—2008规定,其中轴心

受拉、小偏心受拉杆件及承受振动的构件纵向受力钢筋不得采用绑扎搭接。

7.4 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ρmin按JTS151—2011中7.5、

8.5执行。其中,船闸工程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ρmin按

SL191—2008中9.5执行。

8 抗震设计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JTS146、JTS151—2011、SL191—2008的有

关规定,钢筋宜采用660MPa级抗震带肋钢筋。

9 耐久性设计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除应满足强度和限裂要求外,尚应根据所在部位的工作条件、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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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使用年限、环境条件等情况进行耐久性设计,并应符合JTS151—2011、SL191—2008、JTS153有关

规定。

10 施工及质量检验

10.1 施工

10.1.1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GB50666、JTS202、JTS202-1、JTS202-2、

SL677的有关规定。

10.1.2 公称直径10mm及以下的660MPa级盘卷带肋钢筋应采用无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调直。

10.1.3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应符合GB50666、JTS202、SL677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10.1.4 受力钢筋的机械连接应符合JGJ107的规定及设计要求。采用钢筋锚固板锚固时,应按JGJ256
中相关规定执行。

10.1.5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在钢筋工程焊接开工之前,应制定焊接工艺并进行工艺检验。单面焊接的

具体要求和适用范围应符合7.3的有关要求及JGJ18中相关规定。

10.1.6 当采用电弧焊接时,应使用满足JGJ18规定的E5015/E5016系列电焊条;焊接操作时,起弧和

收弧点应紧靠两根连接钢筋的端部,焊接熔池不应破坏钢筋基圆,并控制焊接熔池稳定性。

10.1.7 当采用绑扎搭接时,应按JTS202、SL677有关规定执行。

10.2 质量检验

10.2.1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砂石料、水泥、外加剂等材料的质量检验应符合GB50666、

JTS202、SL677、JTS257有关规定。

10.2.2 660MPa级带肋钢筋进场时,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附录A的要求,并提供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书。

b) 钢筋表面或每捆(盘)钢筋均应有型号标志。

c) 钢筋按批进行检验,每批由同一型号、同一炉号(或同一轧批号)、同一规格的钢筋组成,具体按

JTS257有关规定执行。

d) 提供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按GB/T50152、JTS/T23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的模

型试验报告,其力学性能应满足GB/T50010、JTS151—2011、SL191—2008的要求,试验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1) 构件锚固性能试验;

2) 构件正截面受弯、斜截面受剪性能试验;

3) 构件受压性能试验;

4) 构件动载受弯性能试验;

5) 构件耐腐蚀性能试验。

10.2.3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机械连接、焊接连接、绑扎搭接的质量检验应符合7.3的有关要求及

JGJ107、JGJ18的相关规定。

10.2.4 660MPa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质量检验应符合JTS25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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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660MPa级带肋钢筋技术条件

A.1 钢筋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A.1.1 660MPa级带肋钢筋外形应符合表A.1的规定,表面及截面形状示意如图A.1所示。

a) 钢筋表面正视图 b) 钢筋截面示意图

c) 钢筋表面俯视图一 d) 钢筋横肋示意图

e) 钢筋表面俯视图二

  标引序号说明:

1 ———钢筋纵肋;

2 ———钢筋横肋;

d1———钢筋内径;

α ———横肋斜角;

h ———横肋高度;

β ———横肋与轴线夹角;

h1———纵肋高度;

θ ———纵肋斜角;

a ———纵肋顶宽;

l ———横肋间距;

b ———横肋顶宽。

图 A.1 660MPa级带肋钢筋表面及截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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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660MPa级带肋钢筋外形

公称

直径

d/

mm

钢筋内径dl/

mm

横肋高度h/

mm

公称

尺寸

允许

偏差

公称

尺寸

允许

偏差

纵肋高度

hl
(不大于)/

mm

横肋

顶宽

b/

mm

纵肋

顶宽

a/

mm

横肋间距l/

mm

公称

尺寸

允许

偏差

横肋末端

最大间隙fi

(公称周长的

10%弦长)/

mm

6 5.8

8 7.7

10 9.6

12 11.5

14 13.5

16 15.5

18 17.4

20 19.4

22 21.4

25 24.3

28 27.3

32 31.1

36 35.1

40 38.9

50 48.9

±0.3

±0.4

±0.5

±0.6

±0.7

±0.8

0.6

0.8

1.0

1.2

1.4

1.5

1.6

1.7

1.9

2.1

2.2

2.4

2.6

2.9

3.2

±0.3

+0.4
-0.3

±0.4

+0.4
-0.5

±0.5

±0.6

+0.8
-0.7

+1.0
-0.8

±1.1

±1.2

0.8 0.4 1.0 6.0

1.1 0.5 1.5 8.3

1.3 0.6 1.5 10.5

1.6 0.7 1.5 12.0

1.8 0.8 1.8 13.5

1.9 0.9 1.8 15.0

2.0 1.0 2.0 15.0

2.1 1.2 2.0 15.0

2.4 1.3 2.5 15.8

2.6 1.5 2.5 18.8

2.7 1.7 3.0 18.8

3.0 1.9 3.0 21.0

3.2 2.1 3.5 22.5

3.5 2.2 3.5 22.5

3.8 2.5 4.0 24.0

±0.5

±0.8

±1.0

1.8

2.5

3.1

3.7

4.3

5.0

5.6

6.2

6.8

7.7

8.6

9.9

11.1

12.4

15.5

  注:纵肋、横肋高度的测量采用测量同一截面两侧纵肋、横肋中心高度平均值的方法,即测取钢筋最大外径,减去

该处内径,所得数值的一半为该处肋高。

A.1.2 660MPa级带肋钢筋横肋斜角α不应小于45°;纵肋斜角θ为0°~30°,横肋与轴线的夹角β不

应小于45°,当β不大于70°时,钢筋相对两面上横肋方向应相反。

A.1.3 660MPa级带肋钢筋的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GB1499.2的相关规定。

A.2 力学性能、化学成分和碳当量

A.2.1 660MPa级带肋钢筋按GB1499.2的方法进行检验,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A.2.2 660MPa级带肋钢筋化学成分和碳当量(熔炼分析)应符合表A.2的规定。

表 A.2 钢筋化学成分和碳当量(熔炼分析)

钢筋牌号
化学成分/%

碳C 硅Si 锰 Mn 磷P 硫S 钒V

碳当量Ceq/

%

HHRB660

HHRB660E
≤0.28 ≤0.8 ≤1.60 ≤0.035 ≤0.035

—

≤0.2
≤0.58

 钢筋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222的规定,碳当量Ceq的允许偏差为+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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